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機構接受學期制實習意願調查表
本系為安排大四學生於學期間至老人相關機構進行實地實習，擬建立實習機構資料庫，此份調查表請謹慎填答，您所填答的內容，請與後續實習合約和實習內容相符，後續若有爭議將以您回覆的內容為依準。非常感謝您的協助。【填表說明請見P3】

一、機構基本資料：
（一）機構全銜：                                          機構統編：         　　
（二）機構電話： 　　　　　　　　　　　　  機構傳真：         　　               
（三）機構地址：                                           　　　　              
（四）機構網址：                                            　　　　             
（五）電子信箱：　　　　　　　　　　　　　 實習業務聯絡人：       　　　         
（六）單位服務性質（可複選）：
	□
	老人相關產業
	□
	政府部門
	□
	社福團體
	□
	日間照顧

	□
	社區樂齡教育推廣
	□
	安養/養護機構
	□
	家庭托顧
	□
	居家服務

	□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
	長照/護理之家
	□
	健康促進
	□
	送餐服務

	□
	老人住宅
	□
	復健/治療
	□
	高齡旅遊
	□
	長青學苑

	□
	產品銷售
	□
	其它：                                              


二、預計可招收學期制實習學生情形
（一）是否招收實習生：
□否 （以下資料免填）
□是，招收實習生類型：□長期照顧服務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  □不限
（二）可提供實習內容（可複選），若機構屬性2者皆有，都可以勾：
	□長期照顧服務實習：(可複選）

	□陪伴與關懷服務
	□照顧服務與管理
	□活動設計與帶領
	□環境認識與規劃

	□資訊與行政管理
	□服務運作與流程
	□專業倫理與組織文化
	□中高齡顧客服務與管理

	□高齡商品銷售與管理
	□市場調查與分析
	□專案企劃與執行
	□資源開發與運用

	□其他：                                                                            

	□社會工作實習：（可複選）

	□陪伴與關懷服務
	□照顧服務與管理
	□活動設計與帶領
	□環境認識與規劃

	□資訊與行政管理
	□服務運作與流程
	□專業倫理與組織文化
	□個案工作

	□團體工作
	□社區工作
	□福利政策與制度
	□方案設計與評估

	□志工管理
	□資源開發與運用
	□其他：                                     


(三)實習機構與實習督導條件：
	★長期照顧服務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

	□政府立案或具營業登記之老人事業單位
	□老人福利或長期照顧相關之政府單位、非營利組織、各類型長期照顧服務提供單位或老人福利機構且有符合社會工作師考試要求之實習機構資格條件者。

	□大學相關系所畢，具備1年以上長期照顧事業或老人實務工作經驗者/具備長期照顧事業或老人實務工作經驗5年以上者。
	

	□每位機構督導，督導學生數以8名為限。
	□社會工作師或符合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職且有2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每位機構督導，督導學生數以4名為限。


【續背面】
（四）可提供學生實習之部門(組別)與人數/可提供督導人數﹕
	總會(主機構)/分會(支機構)/附設單位/其他
名稱
*惠請務必填寫正確全名
	統一編號
	地址
	提供
長期照顧服務
實習生人數
	可擔任
長期照顧服務
實習督導
人數
	提供
社會工作
實習生人數
	可擔任
社會工作
實習督導
人數

	1.
	
	
	人
	人
	人
	人

	2.
	
	
	人
	人
	人
	人

	3.
	
	
	人
	人
	人
	人

	4.
	
	
	人
	人
	人
	人

	5.
	
	
	人
	人
	人
	人

	合計
	
	
	人
	人
	人
	人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五）實習生須具備之條件（如修習課程等）：
□長期照顧服務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                                                              
（六）是否需自備交通工具：□是，□機車□汽車；□否；□其他：                      
（七）若無自備交通工具，學生是否可申請實習：□是，□否
（八）是否需健檢?(含新冠疫苗接種相關要求)□是，項目：                         ；□否
（九）實習生提出實習申請截止日期：□隨到隨審 □額滿截止 □至　 年　 月　 日截止   
（十）申請貴單位實習需準備資料（可複選）：
	□
	1.履歷(含照片)
	□
	2.自傳
	□
	3.成績單
	□
	4.實習計畫書

	□
	5.機構申請表
	□
	6.照片    吋    張
	□
	7.其他：                  


（十一）實習生甄選方式（可複選）：
	□
	1.資料書面審查
	□
	2.面試
	□
	3.其它：                  


（十二）實習生是否須繳交實習費用：□是，約　　　　元(次/月/週/其他：          )，□否
（十三）是否提供實習生住宿：□無 □有（□免費 □收費，　　      　元）
（十四）是否能配合每週實習時數以40小時為原則﹕□同意 □無法同意（理由﹕　      ）
（十五）其他：                                                                       

填表人/職稱(簽名或核章)：                 


【填表說明】
一、實習期間以大四第一學期課程結束後開始實習到五月畢業班成績輸入截止前一週結束(2024年1月至5月)為原則，規劃為期14週(560小時)校外實習，國定假日若無上班者不計時數，並合併機構實習及方案實習共同施行。
[bookmark: _GoBack]二、本系實習課程分為二個專精領域，實習目標分別如下：
(一)長期照顧服務實習目標
1. 提供學生將長期照顧事業之經營管理與實務結合的場域，使其得以熟習老人事業或組織的相關服務或商品。
2. 協助學生建立未來長期照顧事業之所應具備專業態度、工作倫理與核心能力。
3. 培養學生發展長期照顧事業經營運作之相關服務與市場調查、商品行銷以及企劃執行的能力。
4. 訓練學生設計、執行、評估長期照顧事業方(專)案之能力。
5. 培養學生規劃、組織、協調、領導能力；並增進其尋求社會資源、解決問題之能力與主動、積極之團隊合作專業精神與態度。
（二）社會工作實習目標
1. 提供學生對課堂中所學有關社會工作直接、間接服務之理論、原則與技巧之嘗試、應用及整合之機會，以增進社會工作之專業職能。
2. 協助學生建立社工專業態度、培養專業倫理、敬業精神。
3. 培養學生對老人社會工作之認識及性向，以為日後就業選擇之參考。
4. 訓練學生設計、執行、評估老人福利與事業方(專)案之能力。
5. 培養學生規劃、組織、協調、領導能力；並增進其尋求社會資源、解決問題之能力與主動、積極之團隊合作專業精神與態度。
三、實習機構督導資格應符合下列其中之一：
（一）「長期照顧服務實習」機構督導資格：
1. 大學相關系所畢，具備1年以上長期照顧事業或老人實務工作經驗者。
2. 具備長期照顧事業或老人實務工作經驗5年以上者。
3. 每位機構督導，督導學生數以8名為限。
（二）「社會工作實習」機構督導資格（依據「社會工作師考試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
1. 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專職且至少應有2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2. 每位機構督導，督導學生數以4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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